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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2月28日，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电线电缆业务板块重大

资产出售事项的交易对方分别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61,055.15万元 （本次交易总对价的

29%）。

依据相关协议，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融信科技” ）对该笔次股权转让款对应

的质押股票解除质押。该笔次股权转让款对应的质押股票，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郑钟南为交易对方

应支付交易总价款的29%对应金额提供的担保。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郑钟南 是 27,378,991 32.48% 2.31%

2020年

8月18日

2022年3月

1日

北京天融信

科技有限公

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被质

押数量

（股）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标记合

计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合计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郑钟南 84,301,969 7.11% 0 0% 0% 0 0% 0 0%

二、有关说明

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广州

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广东南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洋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自2020年8月13日起生效。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由郑钟南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质押予天融信科技，以此为交易对

方应支付交易总价款的49%对应金额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3,162.15万元，郑钟南及各相关

方就此另行签订了《股票质押协议》，并于2020年8月18日办理完毕股票质押手续，质押股份46,261,

053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6）。

根据《股票质押协议》，交易对方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完成当笔次质押对应的股权转让款

支付的，应在公司收到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之日（不含）起的5个交易日（含）内，由天融信科技办理完

成该笔次质押对应的质押股票的解质押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所涉46,261,053股质押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郑钟南不存在质押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2-024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

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孔继阳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1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孔继阳先生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个人资金需求，孔继阳先生计划

自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150,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公司于近日收到孔继阳先生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2022

年3月2日，前述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已届满，孔继阳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50,000

股，实际减持公司股份数量70,000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说明。

一、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孔继阳先生于2021年9月3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59%，占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拟减持股份数量的46.6667%。 减持股

份来源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并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减持价格区间为17.55元/股-17.80元/股。

具体股份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孔继阳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9月3日 17.61 70,000 0.005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孔继阳

合计持有股份 400,000 0.0337 330,000 0.027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70,000 0.0059 82,500 0.007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0,000 0.0278 247,500 0.0209

注：

1、截至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186,040,198股，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85,813,147股。

2、上表中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该等

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2022年3月2日，孔继阳先生严格遵守预

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孔继阳先生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及本次股

份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孔继阳先生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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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2022年3月4日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568.5万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2.48�元/股（人民币，下同）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人数：119人

●本次限制性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2年1月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南京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批复》（宁国资委考[2021]270号），原则同意《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

3、2022年1月25日， 公司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在自查期间，未发现公司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

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所有激励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均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4、2022年1月28日，公司独立董事叶邦银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2022

年2月14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

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5、2022年1月29日至2022年2月7日，公司通过公司内部公告栏公示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2年2月8日，

公司监事会出具《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

明》。

6、2022年2月14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公用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且公司于2022

年2月15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

7、2022年2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日为2022�年2月14日，以2.4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119名激励对象授予568.5万股限制性

股票。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日及激励对象名单出具

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登记完成情况

（一）授予登记情况

1、授予日：2022年2月14日

2、授予数量：568.5万股

3、授予价格：2.48元/股

4、授予人数：119人。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 A�股普通股

6、授予激励对象及股份数量具体明细见下表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量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李 祥 董事长 25 4.40% 0.0437%

周 伟 董事、总经理 25 4.40% 0.0437%

王飞廷 副总经理 15 2.64% 0.0262%

孙 彬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15 2.64% 0.0262%

徐 宁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15 2.64% 0.0262%

童乃文 副总经理 15 2.64% 0.0262%

陈志平 职工董事 15 2.64% 0.0262%

中层及资深人员、核心业务/管理人员（合计112

人）

443.5 78.01% 0.7745%

合计119人 568.5 100.00% 0.9929%

注：1、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激励对象中没有独立董

事和监事。

2、任何一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

限售或回购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

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36个月、48个

月。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4%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

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回购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

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票将一并回购。

三、本次授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激励计划。 根据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

了调整。 经调整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120名调整为119名，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572万股调整为568.5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一致，不存在其他差异。

四、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份情况的说

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内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2�月25日出具了《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2]第 00026�号），审验了公司截至 2022年2�月22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

收情况。 经审验，截至2022年2月22日止，公司实际已收到119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投资金额合计人

民币14,098,800.00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14,098,800.00元，其中：股本5,685,000.00元。公司本次增

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72,646,934.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8,331,934.00�元。

六、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2�年2月14日，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22�年3月4

日。

七、公司股份变动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变化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新增股

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5,685,000 5,685,000 0.9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72,646,934 100.00 0.00 572,646,934 99.02

总计 572,646,934 100.00 5,685,000 578,331,934 100.00

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八、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按最新股本578,331,934股摊薄计算，2020年度公司每股收益

为0.3892元/股。

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572,646,934股增加至578,331,934股，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控股” )系公司控股

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283,659,711股，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前股本总额的49.53%。 南京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用控股持

有的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授予登记完成后股本总额的49.05%，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

仍具备上市条件。

十一、备查文件

1、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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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金汇镇政府” ）下属公司上海奉贤金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建设” ）签署了

《租赁协议》，公司承租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1398号金台大厦部分楼层，租赁期自2021年1月1日起

至2026年12月31日止，租赁价格参照市场公允价格为每年13,728,388.76元，具体租金支付事宜，公司

及金汇建设按金汇镇政府相关扶持政策，根据公司租赁期内各年度税收贡献情况，决定租赁期内各年

度公司是否豁免支付全部或部分租金。

2022年3月2日，公司收到金汇镇政府《关于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扶持政策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金汇镇政府在《通知》中明确了公司在租赁期内各年度的税收贡献指

标，公司每年按规定完成税收贡献指标的情况下，金汇建设将免收当年租金；如未完成，则公司按照未

完成的税收贡献比例承担相应租金。 金汇镇政府在《通知》中确认公司2021年度税收贡献已达豁免全

部租金条件。 同时，《通知》明确，租赁期未来年度中，公司完成当年度税收贡献指标的，金汇镇政府视

同达到豁免全部租金条件，不再另行通知；未达税收贡献指标的，金汇镇政府将在每年3月1日前，就上

一年度未达税收贡献指标事宜向公司发出书面通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豁免支付金台大厦上述租金事项构成非

货币性资产形式的政府补助，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补助金额。 公司以《租赁协议》约定的年度租金价

格13,728,388.76元为公允价值确认该政府补助金额，该政府补助实际未发生现金流入。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一）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非货币性资产形式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 因此属于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

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 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

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本次获得的非货币性资产形式政府补助属于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直接计入公

司2021年度其他收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因无偿使用资产而获得的非货币性资产形式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相

关政府补助的金额为13,728,388.76元，计入公司2021年度其他收益科目。 相关政府补助实际未发生

现金流入，预计将对公司2021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一）《租赁协议》；

（二）《关于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扶持政策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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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2月2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65.73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87%，已支

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77,736,099.39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1年11月30日，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

案》，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500-1,000万股，回购期限自2021年11月30日至

2022年11月29日。 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2月1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4）以及2021年12月2日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125）。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7日实施首次回购，详见公司2021年12月8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2022年2月末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2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70.4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2%，购买的最高价为41.593元/股、最低价为39.995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10,677,643.36元（不含

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2年2月2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65.73万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1.87%，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62.99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39.99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

币477,736,099.39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回购

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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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2月28日，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3,764,43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3%，成交的最高价为4.84元/股，最低

价为4.35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298,345,947.30元（不包含交易费用、佣金等）。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2021年11月15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13,333万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6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含），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1）、《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1-076）。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受春节假期及业绩快报窗口期等因素叠加影响，公司2022年2月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2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3,764,433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53%， 成交的最高价为4.84元/股， 最低价为4.35元/股， 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298,

345,947.30元（不包含交易费用、佣金等）。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根

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 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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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2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2年2月份销售情况

2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112.31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81%；销售面积约118.48万平方米，比

上年同期减少9.03%。

1-2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190.9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37%，累计销售面积约198.19万平方

米，比上年同期下降37.94%。

2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2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2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392,422 347,795

浙江 111,293 67,256

湖南 75,984 108,069

山东 73,728 101,077

湖北 56,545 82,865

天津 47,339 42,669

广东 44,997 36,449

安徽 40,061 57,235

江西 35,203 41,564

河南 33,830 46,090

重庆 29,471 38,750

四川 26,321 34,812

陕西 24,591 31,672

新疆 17,770 22,486

北京 17,051 3,843

河北 15,303 16,487

贵州 15,152 19,881

云南 14,455 21,141

山西 13,351 22,889

广西 10,976 17,519

福建 9,084 4,102

青海 9,066 9,455

其他 9,143 10,725

总计 1,123,136 1,184,831

二、公司2022年2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2月份租金收入

（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37 3,457,471 244,751,074 496,719,106

浙江 16 1,462,262 118,026,468 237,841,442

安徽 12 1,106,018 58,847,346 118,503,814

陕西 6 568,744 35,805,709 71,081,776

山东 7 777,801 39,488,941 81,888,017

湖南 4 326,034 24,169,373 49,106,483

广西 5 455,455 19,597,561 40,304,158

云南 5 481,334 20,342,071 41,481,287

湖北 4 372,334 19,956,910 40,602,557

江西 3 265,330 17,474,341 34,262,223

四川 4 339,951 18,015,186 36,818,198

吉林 2 254,609 12,806,418 25,590,268

海南 1 111,582 12,423,070 24,476,096

天津 3 285,426 16,667,239 34,177,494

河北 2 209,916 12,742,871 26,656,486

上海 2 119,646 11,123,624 22,083,452

贵州 2 175,541 7,562,472 15,351,979

青海 1 98,141 6,962,797 14,169,311

内蒙古 3 256,077 7,430,967 14,861,843

福建 1 86,450 4,288,257 9,082,458

辽宁 1 121,033 6,378,121 13,128,314

河南 1 97,756 5,586,655 11,776,617

宁夏 1 100,225 6,461,737 13,485,043

重庆 2 214,585 6,955,825 14,597,093

广东 1 90,193 5,061,810 10,266,074

合计 126 11,833,914 738,926,843 1,498,311,589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截至2022年2月28日，公司持有的已开业

吾悦广场为 115个，管理输出的已开业吾悦广场为10个，另外5个已签约吾悦广场尚处于交接过渡期，

收入暂不纳入我司统计范围。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2年2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7.92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

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二年三月三日

关于新增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好买基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22年3月3日起，好买基金将新增代理销售以下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001498 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一、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700-9665

网址：http://� www.ehowbuy.com/

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

网址：http://www.ccbfund.cn

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的基金代销网点和销售网站办理业务时， 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

行。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0821� � � �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2-08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特定股东、董事王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8月1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大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2021-38）,持有公司股份31,583,72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07%）的特定

股东、董事王伟先生计划在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25%）。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应对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截至2022年3月2日，特定股东、董事王伟先生的减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王伟

集中竞价交易

2021.09.02 16.73 44.10 0.0708

2021.09.23 15.08 1.00 0.0016

2021.09.24 15.11 1.30 0.0021

2021.11.18 15.30 93.00 0.1493

2021.12.13 15.69 119.88 0.1925

2021.12.16 15.16 322.43 0.5176

合 计

2021.09.02

-2021.12.16

15.41 581.71 0.9339

2.减持股份的来源及减持价格区间

王伟先生减持的股份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惠州市三协精密有限公司股权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时所认购的京山轻机股份，减持的价格区间为14.90元至17.3元。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王伟

合计持有股份 31,583,721 5.0706 25,766,621 4.13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895,930 1.2677 6,441,655 1.03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687,791 3.8030 19,324,966 3.102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于2021年11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因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2021-49），王

伟先生因操作失误，在减持过程中错误实施买入交易而构成短线交易。 王伟先生已发布致歉声明。 王

伟先生于2021年11月1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950,000股， 减持均价为15.30元/股，

减持途中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20,000股，买入均价为15.36元/股，计算所得收益为20,000股*（15.30

元/股-15.36元/股），即亏损1,200元，王伟先生该次短线交易未产生收益。

2.除上述事项外，王伟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符合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三月三日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恢复100万元以上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3月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400020

前端交易代码 4000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东方成长回报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2年3月4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2年3月4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 �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

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2年3月4日起恢复本基金100万元以上的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

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

超过100万元以上申请予以确认。

2.2� �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等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3�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2.4�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日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恢复500万元以上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3月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9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鼎新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2年3月4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2年3月4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A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196 002192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 �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

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2年3月4日起恢复本基金500万元以上的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500万元以上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

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

超过500万元以上申请予以确认。

2.2� �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等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3�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2.4�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日

东方价值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恢复100万元以上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3月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价值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价值挖掘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166

前端交易代码 00416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价值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东方价值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2年3月4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2年3月4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

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价值挖掘灵活配

置混合A

东方价值挖掘灵活配

置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166 007686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 �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

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2年3月4日起恢复本基金100万元以上的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

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

超过100万元以上申请予以确认。

2.2� �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等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3�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2.4�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日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100万元以上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3月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新价值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49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

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

法律法规。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2年3月4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2年3月4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新价值混合A 东方新价值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495 002162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 �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

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2年3月4日起恢复本基金100万元以上的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

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

超过100万元以上申请予以确认。

2.2� �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等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3�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2.4�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日


